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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安永华明（2026）专字第70008878_A06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募集资金专项报告”）进行了

鉴证。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5〕

10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

订）》（上证发〔2025〕68号）及相关格式指南编制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独立

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

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执行鉴证工

作，以对募集资金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

实施了包括了解、抽查、核对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

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

作（2025年5月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南编制，如实反映了2025年度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 

 

本报告仅供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5年度报告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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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鉴证报告（续） 

 

安永华明（2026）专字第70008878_A06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页无正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许旭明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 凡 

 
 
 

中国  北京 2026 年 3 月 30 日 

 

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25年度 

 

 

各位股东：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公告〔2025〕10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上证发〔2025〕68号）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储及使用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中银发〔2025〕298号）（以下简

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行”）对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核

查，现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中国银行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方案及变更股权的批复》（金复〔2025〕271号）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同意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5〕1079号），本行于2025年6月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27,824,620,573股A股股

票 工 作 （ 以 下 简 称 “ 本 次 发 行 ” ） 。 本 次 发 行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为 人 民 币

165,000,000,000.00 元 ， 扣 除 发 行 费 用 后 ，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为 人 民 币

164,952,658,061.90元。募集资金已于2025年6月13日汇入本行开立的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本行已将本次发行专户销户，专户余额为人民币0.00

元。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述募集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验证，

并出具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实收情况验资报

告》（安永华明（2025）验字第70008878_A02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本行募集资金的管理和实际使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本行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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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募集资金存储及管理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本行在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开立了账号为

778350237052的专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本行已于2025年6月13日与本次发

行的联席保荐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该协议与上海

证券交易所制订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协议履行情况良好。 

 

综上，本行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存放和管理募集资金，不存在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情形。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本行将募集资金净额全部用于增加核心一级资本1，具

体参见本专项报告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未出现与本次发行方案披露的募集资金投向不相符的情形。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行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行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及本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

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进行了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及披

露方面不存在问题。 

 

特此公告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0日 

 
1 本行实收资本（股本）增加27,824,620,573.00元，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增加137,128,037,488.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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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净募集资金总额 164,952,658,061.90 本年度投入的募集资金总额 164,952,658,061.9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的募集资金总额 164,952,658,061.9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 

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 

变化 

增加核

心一级

资本 

无 164,952,658,061.90 164,952,658,061.90 164,952,658,061.90 164,952,658,061.90 164,952,658,061.90 0.00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全部用于增加本行核心一级资本，提高本行的资本充足率，有助于推动本行业务的健康持续发展，其实现效益无法独立核算，故填列“不适用”。 

 




